
校机关部（处）务会规则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与次数 

部（处）务会一般安排在月初和月底召开，每月至少召开一

次。因特殊情况和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 

二、参会人员与会议主持 

部（处）务会的参加人员一般为部门领导、科长、办公室秘

书，必要时可邀请干部职工代表列席。 

部（处）务会由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主持，主要负责人因公

外出期间，由主持工作的副职主持召开。 

三、会议程序与内容 

（一）会议的一般程序： 

1．主持人宣布会议的主要议题，讲解会议的主要内容； 

2．与会人员围绕议题和内容进行研究讨论，统一思想，达

成共识； 

3．研究提出落实会议内容的具体措施，必要时形成决议和

会议纪要。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 

1．传达贯彻学校党政例会精神，并紧密结合部门工作实际，

研究制定具体工作举措； 

2．研究制定本部门年度工作计划； 

3．总结分析阶段性工作形势，研究提出阶段性工作重点； 

4．研究决定本部门的重大活动、重大事情、重大任务； 

5．研究本部门的工作考核和评优评先。 



四、会议要求与纪律 

（一）会议要求： 

1．召开部（处）务会要提前将议题和内容告知参会人员，

让参会人员事前准备和思考，一般情况下不得临时动议召开部

（处）务会议。 

2．召开部（处）务会要指定专人记录，一般由办公室主任

或办公室秘书负责记录，不能随意临时指定记录人。 

3．部（处）务会记录要使用专门制式的会议记录本，不能

以主持人的笔记本代替会议记录本；会议结束后，主持人要检查

记录本并签字，确保记录规范、准确。 

4．部（处）务会做出的决议或形成的纪要，全体参与人员

要签字，形成集体负责制。 

（二）会议纪律： 

1．部（处）务会要精心组织，发扬民主，既要民主自由又

要严肃规范。 

2．部（处）务会要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

则，形成共识，做出决议。 

3．对部（处）务会统一认识后作出的决定、部署的工作、

提出的举措，与会人员要坚决执行和实施。 

4．与会人员要自觉遵守部（处）务会保密要求，在工作中

和行动上与会议精神保持一致。 


